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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80276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1
號
承辦單位：疾病管制處
承辦人：黃晏芳
電話：07-7134000#1378
傳真：07-7131615
電子信箱：fung1215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25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疾管字第112337949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SMIS系統-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相關功能操作說明(1120419修訂) 

(49789967_112337949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修訂「智

慧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相關功

能操作說明」，請轉知並督導轄下藥物合約機構依循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2年4月

20日肺中指字第1123800120號函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
（以下稱疾管署）「公費COVID-19治療用口服抗病毒藥物

領用方案」辦理。

二、因應後疫情時代防疫之高風險族群用藥監測所需，疾管署

業於旨揭系統（以下稱SMIS）增建相關功能，逐案記錄

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用藥對象個案資料（以下稱個案

資料），以即時掌握具重症風險因子之COVID-19檢驗陽性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Z:\網路硬碟-業務.持續教育15(慈閔)\5.收文\112年收公文\4月公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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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症病人用藥情形。新增功能已於本（112）年3月2日至3

月3日辦理教育訓練，並於3月6日正式上線提供藥物合約機

構使用，諒悉。

三、前述逐案記錄個案資料新增功能除可透過單筆鍵入或檔案

批次上傳方式匯入外，另亦可由藥物合約機構每日成功上

傳至健保VPN之健保IC卡個案資料匯入SMIS，經藥物合約機

構確認及鍵入藥物調劑資料後，完成用藥個案資料登錄，

以整合管理藥物使用者資料與藥物耗用量。為利第一線使

用者熟悉系統操作，爰疾管署整理相關功能說明及常見問

題並更新於「智慧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COVID-19口服抗

病毒藥物相關功能操作說明」（如附件）供運用。

四、另請再次提醒及輔導轄下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合約機

構，須每週二中午前至SMIS之「新興傳染病用藥」子系統

進行前週使用回報作業，以利及時掌握藥物庫存管理及相

關統計。

五、副本抄送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縣醫師

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第一藥

師公會，惠請協助轉知所屬會員知悉。

正本：高雄市左營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楠梓區衛生所、高雄市三民區衛生所、高雄市苓雅
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前鎮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旗津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小港區衛生所、
高雄市三民區第二衛生所、高雄市鳳山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岡山區衛生所、高雄市
旗山區衛生所、高雄市美濃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林園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大寮區衛生
所、高雄市大樹區衛生所、高雄市仁武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大社區衛生所、高雄市
鳥松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橋頭區衛生所、高雄市燕巢區衛生所、高雄市田寮區衛生
所、高雄市阿蓮區衛生所、高雄市路竹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湖內區衛生所、高雄市
茄萣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永安區衛生所、高雄市彌陀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梓官區衛生
所、高雄市六龜區衛生所、高雄市甲仙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杉林區衛生所、高雄市
內門區衛生所、高雄市茂林區衛生所、高雄市桃源區衛生所、高雄市那瑪夏區衛
生所、高雄市鼓山區衛生所、高雄市鳳山區第二衛生所、高雄市新興衛生所

副本：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(含附件)、社團法人高雄縣醫師公會(含附件)、社團法
人高雄市藥師公會(含附件)、社團法人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(含附件)、財團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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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小港醫院(委託財團法
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)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旗津醫院(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
醫學大學經營)(含附件)、高雄榮民總醫院(含附件)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
庚紀念醫院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鳳山醫院（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經營）(含附
件)、國軍高雄總醫院(含附件)、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(含附件)、國軍高雄
總醫院岡山分院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聯合醫院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民生醫院(含
附件)、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(含附件)、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(含附
件)、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(含附件)、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
(含附件)、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岡山醫院(委託
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)(含附件)、高雄市立大同醫院(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
學大學經營)(含附件)、健仁醫院(含附件)、大東醫院(含附件)、建佑醫院(含附
件)、杏和醫院(含附件)、本局藥政科(含附件)、本局疾病管制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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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

COVID-19 口服抗病毒藥物相關功能操作說明
111年 8月 8日初訂

112年 4月 19日修訂

⼀、主要功能清單：

功能分類 基本資料 交易管理 庫存管理

功能項目 個人資料維護/權

限變更

進貨/調撥

點驗

出貨

物資管理

使用回報

誤用回報

二、帳號管理

(⼀) 新帳號申請

1.連結至智慧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（以下稱 SMIS）首頁

（https://smis.cdc.gov.tw/SMIS/Default.aspx），於使用者登入區

塊點擊「新帳號申請」，進入新帳號申請頁面。

2.於「使用者身分證號※」欄位填入申請者身分證號；點擊「單位/醫

事機構代碼※」欄位旁「選取」，於「單位名稱」欄位鍵入申請者所

屬單位之關鍵字進行查詢，找到所屬單位後點擊單位名稱，將資料帶

回至新帳號申請頁面；最後點擊「確定」，進入下⼀步資料填報頁面。

3.接續填報各欄位（標示「※」為必填欄位）；於「單位名稱/物資類別」

選取「新興傳染病用藥」及擬申請之角色權限（可分為管理人、承辦

人或瀏覽者，每家機構必須至少 1位人員申請「管理人」權限）；最

後點擊「※我同意個資聲明事項」後，送出申請並待上⼀層管理者（醫

療院所為轄管衛生局、衛生局為轄管疾管署區管制中心、疾管署區管

制中心為疾管署業務權責組）審核通過。

(二) 已有系統帳號者申請增加 COVID-19權限

1.路徑：「基本資料＞個人資料維護/權限變更」頁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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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操作流程：點擊「業務權限變更」，於「單位名稱/物資類別」選取「新

興傳染病用藥」及確認角色權限，並選取「新興傳染病用藥選項」列

出之「COVID-19」後，送出申請並待上⼀層管理者審核通過。

(三) 系統操作畫面如附件 1。

三、交易管理＞進貨/調撥作業

(⼀) 作業說明

1.進貨：現行 COVID-19 口服抗病毒藥物為公費給付，此功能僅開放

疾管署業務權責單位使用。

2.調撥：各藥物合約機構因藥物存量不足，而向轄管區管制中心、衛生

局或其他藥物合約機構申請調撥。

(二) 操作流程（如附件 2）

1.點擊「調撥申請」，進入申請頁面。

2.填寫調撥申請單各項欄位，包括「被申請單位」、「物資品項」、「物資

庫存量」及「申請調撥數量」等（「交易日期」由系統自動帶出），儲

存及送出申請單。

3.完成調撥申請後，可至「交易管理＞進貨/調撥」頁面下方之「※調

撥申請清單」區塊，查詢被申請單位之出貨進度。俟確認被申請單位

完成出貨後，請至「交易管理＞點驗」頁面下方之「※調撥申請點驗

清單」區塊進行點驗作業。

四、交易管理＞點驗作業

(⼀) 功能說明

藥物合約機構於藥物入庫時（例如其他單位主動移撥或調撥等），進行

點驗作業，確認入庫數量。待點驗清單將依藥物取得來源，顯示於頁面

下方各點驗清單區塊。

(二) 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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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使用者於上方之「點驗查詢」區塊，設定「申請日期」、「物資分類大

項名稱」、「物資分類細項名稱」、「物資品項」、「交易類別」、「交易狀

態」、「倉庫別名稱」等欄位查詢條件後，進行查詢。

2.於點驗清單找到待點驗資料，點擊「編輯」，進入點驗作業畫面。

3.確認「※點驗核撥資料※」區塊內之「點驗單位※」及「點驗倉庫※」

欄位內容無誤，並鍵入「點驗數量※」後，點擊「點驗」完成登錄。

4.系統操作畫面如附件 3。

五、交易管理＞出貨作業

(⼀) 功能說明

藥物合約機構於藥物出庫時（例如調撥或主動移撥等），進行出貨作業，

確認藥物出庫數量及出庫地點。依藥物出庫原因可分為「調撥出貨」及

「主動移撥」。說明如下：

1.調撥出貨：受理其他藥物合約機構等提出之調撥申請單，並出貨予該

藥物合約機構。

2.主動移撥：主動將持有藥物移撥予其他藥物合約機構等。

(二) 注意事項

1.出貨單位與接收藥物單位，均須具有 SMIS「新興傳染病用藥」項下

「COVID-19」權限。

2.於審核他機構提出之藥物調撥申請時，應評估其申請數量是否合理，

適度調撥。

(三) 操作流程

1.調撥出貨：

(1) 於「※調撥出貨清單」區塊找到申請資料，點擊「編輯」。

(2) 選擇「物資品項」並鍵入「移撥數量」後，點擊「確認」完成登

錄。

2.主動移撥：

(1) 點擊頁面上方「新增主動移撥」，進入資料填報頁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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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選擇「受撥單位※」、「受撥倉庫※」、「物資分類大項※」、「物資

分類細項※」及「物資品項※」等欄位資料（批號依物資品項選

擇結果自動帶出），並鍵入「移撥數量」後，點擊「確認」完成

登錄。

3.系統操作畫面如附件 4。

六、庫存管理＞物資管理

(⼀) 功能說明

藥物合約機構檢視現有之藥物明細及存量。

(二) 操作流程

藥物合約機構現有藥物明細及存量，將顯示於頁面下方清單；使用者亦

可於上方「物資管理」查詢區塊，設定各欄位查詢條件後，進行查詢。

七、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作業

(⼀) 功能說明

1.藥物合約機構登錄藥物使用情形以扣減藥物存量，可進行之操作包

括新增、修改及刪除回報資料。

2.已回報資料將顯示於「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使用回報作業」頁面下

方「※使用回報清單」，使用者可調整每頁顯示筆數（至多 1萬筆）；

另使用者亦可設定上方區塊之各欄位查詢條件後，進行查詢。

(二) 新增個案資料：

1.新增使用回報作業：

(1) 說明：提供藥物合約機構進行單筆用藥個案回報，系統操作畫面

如附件 5。

(2) 點擊「新增使用回報作業」選項，進入資料填報頁面。

(3) 依用藥個案領用藥物內容，選擇「分類大項」、「分類細項」及「物

資品項」等欄位內容；並依用藥個案處方箋所載資訊，填報「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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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證字號」、「用藥對象」、「姓名」、「性別」、「出生年月日」、「給

藥日期」、「投藥劑量」、「批號-效期-庫存量」等欄位資訊：

A. 「性別」欄位顯示資訊將由系統依身分證字號欄位填報結

果，自動代入對應性別；如填寫居留證號、護照號碼等非身

分證字號者，請選取下方「外籍人士(填寫居留證號、護

照號碼等非身分證字號者，請勾選)」，再自行選擇性別。

B. 出生年月日：出⽣年份需輸入⻄元年，填報格式為

YYYY/MM/DD。

C. 投藥劑量原則為 1盒（Paxlovid）或 1瓶（Molnupiravir），

欄位請填入「1」。倘藥物申領劑量未滿 1 盒/瓶時，「投藥

劑量」仍請填入 1，並於「備註」欄位輸入調劑量未達 1盒

/瓶原因、實際調劑量及繳費金額等資訊，範例文字：「重複

領藥，實際調劑量為 Paxlovid 3天 6劑次，繳費金額新臺

幣 000元」。

D. 如係由無存放相關藥物之醫療機構持領用切結書及用藥個

案資訊等，向藥物合約機構申領藥物，請於「外單位移出」

欄位中填入接收藥物單位名稱。

(4) 點擊「儲存」完成回報作業。

2.檔案上傳使用回報作業：

(1) 說明：提供藥物合約機構以上傳檔案方式，單次回報多筆用藥個

案，系統操作畫面如附件 6。

(2) 點擊「檔案上傳使用回報作業」選項，進入回報資料上傳頁面。

(3) 「分類大項」選擇「COVID-19」。

(4) 點擊「上傳檔案格式範例」連結處，下載範例檔進行填報（相關

代碼可查詢範例檔之「代碼表」工作表）：

A. 需填報欄位包括：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、

是否為外籍人士、給藥日期、投藥劑量、物資項目代碼、批

號、用藥對象、身高、體重、外單位移出(請填接收藥物單

位名稱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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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性別：代碼「0」為女性，代碼「1」為男性。

(B) 出生年月日：輸入格式為「YYYY/MM/DD」。

(C) 是否為外籍人士：代碼「0」為是，代碼「1」為否。

(D) 給藥日期：輸入格式為「YYYY/MM/DD」。

(E) 投藥劑量：原則為 1 盒（ Paxlovid）或 1 瓶

（Molnupiravir），請填入「1」。

【注意】倘藥物申領劑量未滿 1盒/瓶時，上傳檔案中

「投藥劑量」仍請填入 1；並於完成檔案上傳後，依「七、

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作業」項下「(三)修改個案資料」

方式，於「備註」欄位輸入調劑量未達 1 盒/瓶原因、

實際調劑量及繳費金額等資訊，範例文字：「重複領藥，

實際調劑量為 Paxlovid 3天 6劑次，繳費金額新臺幣

000元」。

(F) 物資項目代碼：代碼「EDMTR2023020001」為 MSD

（Molnupiravir），代碼「EDMTR2023020002」為

Pfizer（Paxlovid）。

(G) 用藥對象：可直接選擇「符合 COVID-19口服抗病毒

藥物適應症」，或依用藥個案實際情況選擇「年齡≧65

歲」、「BMI≧30(或為 12 歲至 17 歲超過同齡 95 百分

位)」、「懷孕或產後 6週內」或「高風險慢性疾病」等。

(H) 身高、體重、外單位移出(請填接收藥物單位名稱)：非

必填欄位。

B. 完成填報內容後，請檢查各欄儲存格之格式是否均已調整

為「文字」格式。可參考以下方法進行調整：

(A) 方法 1：選取欄位資料，點擊滑鼠右鍵並選擇「儲存格

格式」，再修改類別為「文字」。

(B) 方法 2：選取欄位資料，先點擊滑鼠右鍵並選擇「複製」，

再點擊滑鼠右鍵並選擇「選擇性貼上＞貼上值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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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填報內容及各欄儲存格格式確認無誤後，即可儲存檔案。目

前僅接受「.xlsx」格式，如檔案非此格式時，切勿以修改副

檔名方式進行，請點擊上方工作區塊「檔案」並選擇「另存

新檔」，將檔案另存為「.xlsx」格式檔案。

(5) 回到「檔案上傳使用回報作業＞※回報資料上傳」頁面，確認分

類大項為「COVID-19」，點擊「選擇檔案」並將回報檔上傳後，

於右方說明欄輸入說明內容（非必要），再點擊下方「附加」加

入回報檔，最後點擊「上傳」。

(6) 查詢上傳結果可至「上傳回報結果查詢」，驗證成功的資料將每

小時由排程寫入系統。

3. IC卡交換作業區：

(1) 說明：介接健保 IC 卡資料，將藥物合約機構透過健保 IC 卡成

功上傳至健保 VPN之調劑資料，匯入此區後，再由藥物合約機

構選擇用藥個案資料並進行回報。未由藥物合約機構完成回報

之匯入資料，將不會扣減藥物存量，系統操作畫面如附件 7。

(2) 點擊「IC 卡交換作業區」選項，於上方區塊設定各欄位查詢條

件並進行查詢；使用者亦可於頁面下方「※待確認個案清單」，

找尋匯入之健保 IC卡資料。

(3) 點擊欲進行回報個案左欄「編輯」，進入「使用回報作業」頁面。

(4) 依據病人處方箋確認各欄位內容，並於空值欄位及「批號-效期

-庫存量」欄位填入相關資料，點擊「儲存」完成回報作業。

A. 各欄位填報內容同「新增使用回報方式」；惟「用藥對象」

欄位限填入「IC卡上傳符合 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適

應症」。

(5) 可至「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使用回報作業」頁面下方「※使用

回報清單」，查詢已完成回報之個案。

(三) 修改個案資料：

1.針對已完成回報之個案資料進行編輯，系統操作畫面如附件 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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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進入「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使用回報作業」頁面，於上方區塊設定

各欄位查詢條件；或於下方「※使用回報清單」找尋欲修改之回報資

料，點擊「編輯」選項，進入個案資料頁面。

3.修改相關欄位內容後，點擊「儲存」；另呈現反白之欄位（分類大項、

分類細項、物資品項），不可進行修改。

(四) 刪除個案資料：

1.針對已完成回報之個案資料進行刪除，系統操作畫面如附件 8。

2.進入「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使用回報作業」頁面，於上方區塊設定

各欄位查詢條件查找欲刪除之回報資料；使用者亦可於下方「※使用

回報清單」找尋欲刪除之回報資料。

3.勾選要刪除之回報資料最左欄「」方塊後，點擊「刪除選取」並確

定，刪除被選取之回報資料。

八、庫存管理＞誤用回報作業

(⼀) 功能說明

藥物合約機構保管之藥物，如因毀損、遺失、或不符合用藥適應症等未

依規定使用情形導致藥物短少，應先提交書面報告送衛生局核判，釐清

機構藥物管理情形及是否需擔負賠償之責後，再於系統進行誤用回報

作業，以扣減藥物存量。

(二) 操作流程：

1.須依欲回報個案是否曾於系統進行使用者回報作業，進行對應操作

（系統操作畫面如附件 9）：

(1) 個案未進行使用回報作業：採「新增誤用回報作業」。

A. 完成誤用回報作業後，方扣減藥物存量。

B. 完成誤用回報作業之個案，將顯示於「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

＞誤用回報作業」頁面下方「※誤用回報清單」區塊。

(2) 個案已進行使用回報作業：

A. 完成誤用回報作業後，不扣除藥物存量（因先前進行使用回

報作業時已有扣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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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原係列於「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誤用回報作業」頁面下方

之「※使用回報清單」中，俟完成誤用回報作業後，將移列

至「※誤用回報清單」區塊。

2.新增誤用回報作業：

(1) 進入「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誤用回報作業」頁面，點擊上方

「新增誤用回報作業」。

(2) 選擇及填報各欄位：

A. 「用藥對象」請依衛生局核判結果選擇對應內容。

B. 「數量」：填入誤用份數，請填整數（無小數點）。

C. 「原因」：簡要說明賠償原因、份數、衛生局核判結果、匯

款日期及匯款金額等內容。範例文字：「藥物賠償，Paxlovid

未依規定使用○份，衛生局核判原價賠償，已於○年○月○

日匯款新臺幣○○元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」。

3.已進行使用回報之個案改為誤用回報：

(1) 進入「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誤用回報作業」頁面，於上方區塊

設定各欄位查詢條件查找欲異動之回報資料；使用者亦可於下

方「※使用回報清單」找尋欲異動之回報資料。

(2) 點擊欲進行回報個案左欄「新增」，進入「誤用回報作業」頁面。

(3) 填報「用藥對象」、「數量」及「原因」等欄位內容（可參考「新

增誤用回報」說明），點擊「儲存」，完成回報作業。

4.完成上開誤用回報作業之個案，將顯示於「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誤

用回報作業」頁面下方之「※誤用回報清單」區塊。

九、常見問題說明

項次 遭遇問題 操作方式

1 「新興傳染病用藥」子系

統無法進入；或進入後未

確認是否已申請「新興傳染病用藥」子系統

及 COVID-19權限，如缺⼀未申請時，請依

附件 1 之「二、有系統帳號者申請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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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遭遇問題 操作方式

見到 COVID-19 相關選

項或物資。

COVID-19權限」說明，進行申請並待系統

上⼀層管理者審核通過。

2 藥物存量不足時，該如何

提出調撥申請？

藥物合約機構如藥物存量不足時，向轄管疾

管署區管制中心、衛生局或其他藥物合約機

構申請調撥，申請流程可參考附件 2「調撥

申請操作流程」。

3 藥物合約機構於藥物入

庫時，應進行那些作業？

藥物合約機構應於藥物入庫時進行點驗作

業，操作流程可參考附件 3「點驗作業操作

流程」。

4 藥物合約機構於發出藥物

後，該如何進行回報作

業？

藥物合約機構於發出藥物後，需進行使用回

報作業。現行回報方式可分為「新增使用回

報作業」（操作流程如附件 5）、「檔案上傳使

用回報作業」（操作流程如附件 6）及「IC卡

交換作業區」（操作流程如附件 7）等 3種，

由藥物合約機構擇⼀⽅式進⾏回報即可。

5 操作「檔案上傳使用回報

作業」時，為何無法成功

上傳檔案？

「檔案上傳使用回報作業」之操作流程如附

件 6，倘無法成功上傳檔案時，請先依步驟

(2.1)重新下載上傳檔案格式範例；並確認上

傳檔案內之各儲存格均已調整為文字格式

後，再依步驟(2.2)-(2.5)，重新上傳檔案。

6 如需修改或刪除已完成

回報之用藥個案資料時，

該如何處理？

已回報用藥個案之資料修改與刪除，可參考

附件 8流程。藥物合約機構依步驟(1)及(2)，

找出需進行資料修改之回報個案，再依步驟

(4)修改回報資料；如需刪除該筆已回報個

案，則依步驟(3)進行操作。

7 發現重複回報個案時，如

何修改？

經確認為重複回報之個案資料時，可依附件

8步驟(1)-(3)，刪除重複回報個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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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遭遇問題 操作方式

8 如由 A 診所開立處方籤

後，由B藥局給予藥物時，

由何者進行使用回報作

業以及該如何進行？

使用回報作業由給予藥物之機構至系統進

行：在本範例中，B 藥局於給予藥物後，請

至系統依現有回報方式（新增使用、檔案上

傳或 IC卡交換作業區），擇⼀進⾏使⽤回報

作業。

9 如因故投藥劑量未滿1盒

或 1瓶時，系統上該如何

回報？

倘藥物申領劑量未滿 1盒/瓶時，「投藥劑量」

欄位仍請填入「1」；並於「備註」欄位輸入

調劑量未達 1 盒/瓶原因、實際調劑量及繳

費金額等資訊，範例文字：「重複領藥，實際

調劑量為 Paxlovid 3 天 6 劑次，繳費金額

新臺幣 000 元」。如係透過檔案上傳方式回

報時，則請先完成檔案上傳後，再依附件 8

之步驟 4修改備註欄位內容。

10 在無法確認用藥個案之

狀況時，「用藥對象」欄位

該如何選擇？

用藥對象：為下拉清單，請依用藥個案情況

選擇對應選項，包括「符合 COVID-19口服

抗病毒藥物適應症」、「年齡≧65歲」、「BMI≧

30(或為12歲至17歲超過同齡95百分位)」、

「懷孕或產後 6週內」或「高風險慢性疾病」

等。如不清楚用藥個案情況時，亦可直接選

擇「符合 COVID-19 口服抗病毒藥物適應

症」。

11 透過健保 IC 卡上傳健保

VPN的資料，多久後可至

「IC卡交換作業區」中查

詢？

系統排程為每日上午 8:30，將前⼀⽇

23:59:59前成功上傳健保VPN之健保 IC卡

資料匯入「IC 卡交換作業區」。倘未查詢到

時，請確認是否有成功上傳健保 VP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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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、帳號管理操作步驟

⼀、新帳號申請：

(1) 於登入頁面中，點擊【新帳號申請】按鈕，進入申請畫面。

(2) 輸入使用者身分證號及選取所屬單位後，點擊【確定】。

(3) 填寫各欄位資料（標示※為必填欄位）。

(4) 選取「新興傳染病用藥」及項下需申請的角色權限。

(5) 確認個資聲明事項及選取「※我同意個資聲明事項」，點擊【送出申請】。

(1)

(2)

(3)

(5)

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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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系統帳號者申請增加 COVID-19權限：

(1) 點擊【基本資料＞個人資料維護/權限變更】，進入作業畫面。

(2) 點擊【業務權限變更】，進入作業畫面。

(3) 於「※變更業務權限」區塊，選取「新興傳染病用藥」，以及項下欲申請之角色權限。

(4) 「新興傳染病用藥選項」選取【COVID-19】後，點擊【送出申請】。

(5) 待上⼀層管理者審核通過後，即可啟用相關權限。

(1)

(2)

(3)

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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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調撥申請操作流程

(1) 點擊【交易管理＞進貨/調撥】，進入作業畫面。

(2) 點擊【調撥申請】，進入調撥申請單填報畫面。

(3) 填寫調撥申請單各項必填欄位（標示※），完成後點擊【儲存】，送出申請單：

被申請單位：點擊【選擇】，選取欲向其調撥物資的單位。

物資品項：點擊【選擇】，並自系統提供清單中選擇本次欲申請調撥的物資（點擊「物

資品項」欄之「MSD」或「Pfizer」，即可帶回選取資料）。

物資庫存量：由系統依「被申請單位」及「物資品項」欄位選擇結果，自動帶出該物資

現有庫存量。

申請調撥數量：輸入欲調撥的數量。

(1)

(2)

(3)

(4)

(5)

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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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交易日期：由系統自動帶出。

(4) 已送出之調撥申請單，可至【交易管理＞進貨/調撥】作業畫面，檢視下方「※調撥申請

清單」；或設定「進貨/調撥查詢」區塊各欄位查詢條件進行【查詢】。

(5) 「移撥出貨狀態」顯示「已結案」之案件，表示被申請單位已同意調撥出貨，再請依附

件 3進行點驗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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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、點驗作業操作流程

(1) 點擊【交易管理＞點驗】，進入作業畫面。

(2) 檢視下方各類待點驗清單；或設定「點驗查詢」區塊各欄位查詢條件進行查詢。

(3) 符合查詢條件之資料，將依藥物來源（例如調撥/主動移撥）顯示於下方點驗清單，點擊

【編輯】，進入資料填報畫面進行點驗。

(4) 輸入點驗數量並確認點驗倉庫後，點擊【點驗】，完成點驗作業。

(1)

(2)

(3)

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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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、出貨作業操作流程

⼀、調撥出貨作業

(1) 點擊【交易管理＞出貨】，進入作業畫面。

(2) 檢視下方「調撥出貨清單」；或設定「出貨查詢」區塊各欄位查詢條件進行查詢。

(3) 點擊「調撥出貨清單」之【編輯】，進入資料填報畫面。

(4) 選擇「物資品項」並輸入移撥數量後，點擊【確認】，完成出貨作業。如不同意出貨時，

請依「原申請移撥數」欄位顯示數值，填寫「移撥數量」欄位後，點擊【不同意出貨】，

則可撤銷該筆調撥申請單。

(1)

(2)

(3)

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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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動移撥作業

（⼀）新增主動移撥：

(1) 點擊【交易管理＞出貨＞新增主動移撥】，進入填報畫面。

(2) 填寫各項必填欄位，完成後點擊【確認】，送出申請單：

受撥單位：點擊【選擇】，選取欲進行移撥之藥物合約機構。

受撥倉庫：由系統依「受撥單位」選擇結果，自動帶出該藥物合約機構登記之倉庫，

倘該藥物合約機構有登錄 2（含）處以上倉庫時，請於下拉清單選擇實際受撥倉庫。

物資分類大項：為下拉清單，請選擇「COVID-19」。

物資分類細項：為下拉清單，請依本次欲移撥之藥物，選擇「Paxlovid」或

「Molnupiravir」。

物資品項：為下拉清單，Paxlovid請選擇「Pfizer」；Molnupiravir請選擇「MSD」。

批號：由系統依「物資品項」選擇結果自動帶出。

移撥數量：請填入本次欲移撥之數量，限為整數，無小數點（以盒/瓶為單位）。

(1)

(2)

(3)

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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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已送出之移撥單，可回到【交易管理＞出貨】作業畫面，於「出貨查詢」區塊設定各欄

位查詢條件後，點擊【查詢】；或於作業畫面下方「※主動移撥清單」進行檢視。

（二）多單位批次移撥

(1) 點擊【交易管理＞出貨＞多單位批次移撥】，進入填報畫面。

(2) 分別填寫「※物資移撥清單※」（2.1）與「※受撥單位※」（2.2）後，點擊【下⼀步】。

如各受撥單位移撥數量相同時，可於此處先輸入數量，或至步驟(3)再輸入數量。

(1)

(2)

(2.2)

(3)

(2.2)

(4)

(2.1)

(2.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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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.1)點擊【選擇物資】進入現有物資列表，選取欲移撥之物資左欄「」後（可選擇多

筆），點擊【確定】，即可將選擇資料帶回(1)畫面。後續如需再新增物資品項時，

請再重複前開步驟。

(2.2)點擊【選擇單位】，進入現有藥物合約機構列表，選取受撥單位左欄「」後（可

選擇多筆），點擊【確定】，即可將選擇資料帶回(1)畫面。後續如需再新增受撥單

位時，請再重複前開步驟。

(3) 輸入或確認各受撥單位之移撥數量後，點擊【下⼀步】。

(4) 確認受撥單位及各項移撥資料無誤後，點擊【確定送出】。

(5) 已送出之移撥單，可回到【交易管理＞出貨】作業畫面，於「出貨查詢」區塊設定各欄

位查詢條件後，點擊【查詢】；或於作業畫面下方「※主動移撥清單」進行檢視。

（三）檔案上傳移撥

(1) 點擊【交易管理＞出貨＞檔案上傳移撥】，進入填報畫面。

(2) 進行檔案上傳移撥作業：

(2.1)點擊【上傳檔案格式範例】連結下載檔案後，完成「批號」、「效期」、「系統單位代

碼」、「醫事代碼」、「單位倉庫代碼」、「縣市」、「單位名稱」、及「移撥數量」等欄

位內容。

(2.2)回到填報畫面，點擊【選擇】，選取本次要移出藥物之倉庫。

(2.3)點擊【選擇檔案】，選擇方才(2.1)完成之檔案。

(2.4)於說明欄填入相關說明後（非必須），點擊【附加】上傳檔案。

(2.5)點擊【匯入】。

(3) 成功上傳檔案之移撥資料，將顯示於作業畫面下方，確認內容無誤後，點擊【送出】。

(4) 已送出之移撥單，可回到【交易管理＞出貨】作業畫面，於「出貨查詢」區塊設定各欄

位查詢條件後，點擊【查詢】；或於作業畫面下方「※主動移撥清單」進行檢視。

(1)

(2.1)

(2.2)
(2.3)

(2.4)

(2.5)

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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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、「新增使用回報作業」操作流程

(1) 點擊【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使用回報作業】進入作業畫面後，點擊【新增使用回報作

業】，進入填報畫面。

(2) 填寫各項欄位（標示※為必填欄位），完成後點擊【儲存】，送出申請單：

分類大項：為下拉清單，請選擇「COVID-19」。

(1)

(2)

(2.1)

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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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分類細項：為下拉清單，請依本次開立藥物選擇「Paxlovid」或「Molnupiravir」。

物資品項：為下拉清單，Paxlovid請選擇「Pfizer」；Molnupiravir請選擇「MSD」。

身分證字號：請輸入用藥個案身分證字號。如為身分證號以外身分證件號碼（例如居

留證號或護照號碼）時，請選取下方「外籍人士(填寫居留證號、護照號碼等非身分

證字號者，請勾選)」。

用藥對象：為下拉清單，請依用藥個案情況選擇對應選項，包括「符合 COVID-19口

服抗病毒藥物適應症」、「年齡≧65歲」、「BMI≧30(或為 12歲至 17 歲超過同齡 95百分

位)」、「懷孕或產後 6週內」或「高風險慢性疾病」等。如不清楚用藥個案情況時，亦

可直接選擇「符合 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適應症」。

姓名：請輸入用藥個案姓名。

性別：由系統依「身分證字號」欄位填報結果，自動代入對應性別；如有選取下方「

外籍人士(填寫居留證號、護照號碼等非身分證字號者，請勾選)」，則請自行選擇性別。

出⽣年⽉⽇：請輸入⻄元年⽉⽇（格式為 YYYY/MM/DD），可自行輸入或自系統小月

曆選擇。

給藥日期：依給予藥物日期填入。

投藥劑量：請填入「1」。

〔注意〕

劑量原則為 1 盒（Paxlovid）或 1 瓶（Molnupiravir），倘藥物申領劑量未滿 1 盒/瓶

時，「投藥劑量」仍請填入 1，並於「備註」欄位輸入調劑量未達 1盒/瓶原因、實際調

劑量及繳費金額等資訊，範例文字：「重複領藥，實際調劑量為 Paxlovid 3天 6劑次，

繳費金額新臺幣 000元」。

批號-效期-庫存量：由系統依「分類細項」及「物資品項」選擇結果自動帶出，請選擇

本次給予之藥物批號。

「身高」、「體重」：非必填欄位，請填報數字即可，勿填報單位（例如公分或公斤）。

「外單位移出(請填接收藥物單位名稱)」：如係由無存放相關藥物之醫療機構持領用切

結書及用藥個案資訊等，向藥物合約機構申領藥物，請填入接收藥物單位名稱。

「備註」：非必填，請填入相關備註訊息。

(2.1)倘回報之身分證於系統中已有回報資料，且本次回報姓名與先前回報資料不符時，

系統將出現提示訊息視窗，請依實際情形點擊對應選項。

(3) 已完成使用回報之個案，可至【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使用回報作業】作業畫面，檢視

下方「※使用回報清單」；或設定「使用回報作業」區塊各欄位查詢條件進行查詢；另使

用者可調整每頁顯示筆數（至多 1萬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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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、「檔案上傳使用回報作業」操作流程

(1) 點擊【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使用回報作業】進入作業畫面後，點擊【檔案上傳使用回

報作業】，進入填報畫面。

(2) 下載上傳檔案格式範例，於完成內容填報後上傳檔案：

(2.1)點擊【上傳檔案格式範例(xlsx)】連結下載檔案後，完成「姓名」、「性別」、「出生

年月日」、「身分證字號」、「是否為外籍人士」、「給藥日期」、「投藥劑量」、「物資項

目代碼」、「批號」、「用藥對象」、「身高」、「體重」、「外單位移出(請填接收藥物單

位名稱)」等欄位內容（身高、體重及外單位移出等欄位為非必填欄位）。

〔注意〕

上傳檔案中之儲存格格式，需轉換為文字格式。

(1)

(2.1)

(2.2)

(2.3) (2.4)

(2.5)

(3)

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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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倘藥物申領劑量未滿 1盒/瓶時，上傳檔案中「投藥劑量」仍請填入 1；並於完

成檔案上傳後，依附件 8說明之修改個案資料方式，於「備註」欄位輸入調劑量

未達 1盒/瓶原因、實際調劑量及繳費金額等資訊，範例文字：「重複領藥，實際

調劑量為 Paxlovid 3天 6劑次，繳費金額新臺幣 000元」。

(2.2)回到填報畫面，點擊【選擇檔案】，選取本次要移出藥物之倉庫。

(2.3)點擊【選擇檔案】，選擇方才(3.1)完成之檔案。

(2.4)於說明欄填入相關說明後（非必須），點擊【附加】上傳檔案。

(2.5)點擊【上傳】。

(3) 回到【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使用回報作業】作業畫面，點擊【上傳回報結果查詢】，

確認上傳檔案是否已完成匯入（注意！驗證成功資料將每小時由排程寫入系統）。

(4) 檢視下方「※上傳回報結果查詢清單」（排序依上傳時間由近至遠），或可點擊【編輯】

逐⼀檢視各筆資料上傳結果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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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、「IC卡交換作業區」操作流程

(1)

(2)

(3)

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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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點擊【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使用回報作業】，進入作業畫面後，點擊【IC 卡交換作業

區】，進入填報畫面。

(2) 於上方區塊設定各欄位查詢條件後，點擊【查詢】；或檢視下方「※待確認個案清單」。

〔注意〕

顯示於「※待確認個案清單」之資料，須完成使用回報作業後方扣減藥物庫存。

藥物合約機構勾選匯入資料最左欄「」方塊後，點擊「刪除選取」並確定，即可刪除

該筆匯入資料被選取之回報資料（此為不可逆操作，請謹慎）。

於 IC卡交換作業區之匯入資料將保留 30天，並於到期後由系統逕行刪除。

未列於 IC 卡交換作業區之用藥個案資料；或已刪除之匯入資料需進行使用回報作業

時，請另依「新增使用回報作業」或「檔案上傳使用回報作業」進行操作。

(3) 確認各項欄位內容正確性，並填入「投藥劑量」及選擇藥物批號後，點擊【儲存】：

分類大項：預設顯示為「COVID-19」。

分類細項：依健保 IC卡就醫資料，顯示為「Paxlovid」或「Molnupiravir」。

物資品項：依健保 IC卡就醫資料，由系統帶出「Pfizer」或「MSD」。

身分證字號：依健保 IC卡就醫資料，顯示用藥個案身分證字號。如為身分證號以外身

分證件號碼（例如居留證號或護照號碼）時，請選取下方「外籍人士(填寫居留證號、

護照號碼等非身分證字號者，請勾選)」。

用藥對象：由系統帶出「IC卡上傳符合 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適應症」。

姓名：依健保申報資料，顯示用藥個案姓名。

性別：由系統依「身分證字號」欄位，自動代入對應性別；如有選取下方「外籍人士

(填寫居留證號、護照號碼等非身分證字號者，請勾選)」，則請自行選擇性別。

出生年月日：依健保 IC卡就醫資料自動帶出。

給藥日期：依健保 IC卡就醫資料自動帶出。

投藥劑量：請填入「1」。

〔注意〕劑量原則為 1盒（Paxlovid）或 1瓶（Molnupiravir），倘藥物申領劑量未滿

1盒/瓶時，「投藥劑量」仍請填入 1，並於「備註」欄位輸入調劑量未達 1盒/瓶原因、

實際調劑量及繳費金額等資訊，範例文字：「重複領藥，實際調劑量為 Paxlovid 3 天

6劑次，繳費金額新臺幣 000元」。

批號-效期-庫存量：由系統依「分類細項」及「物資品項」選擇結果自動帶出，請選擇

本次給予之藥物批號。

「身高」、「體重」：非必填欄位，請填報數字即可，勿填報單位（例如公分或公斤）。

「外單位移出(請填接收藥物單位名稱)」：如係由無存放相關藥物之醫療機構持領用切

結書及用藥個案資訊等，向藥物合約機構申領藥物，請填入接收藥物單位名稱。

「備註」：非必填，請填入相關備註訊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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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已完成使用回報之個案，可至【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使用回報作業】作業畫面，檢視

下方「※使用回報清單」；或設定「使用回報作業」區塊各欄位查詢條件進行查詢（資

料來源欄位會顯示「IC卡交換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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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、「修改及刪除已回報個案資料」操作流程

(1) 點擊【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使用回報作業】，進入作業畫面。

(2) 檢視下方「※使用回報清單」；或設定「使用回報作業」區塊各欄位查詢條件後進行查詢。

(3) 選取回報個案最左欄「」方塊後，點擊「刪除選取」並確定，即可刪除該筆回報資料。

〔注意〕已回報資料經刪除後，原扣減之藥物存量將補回庫存。如不慎誤刪除回報資料

時，請重新執行「新增使用回報作業」或「檔案上傳使用回報作業」。

(1)

(2)

(3)

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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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點擊回報個案之【編輯】，進入「使用回報作業」<編輯>頁面，完成資料修改後，點擊【儲

存】：

〔注意〕如擬修改欄位為不開放修改之欄位，請依第(3)點進行回報個案刪除後，再重新

執行「新增使用回報作業」或「檔案上傳使用回報作業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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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、「誤用回報作業」操作流程

(1)

(2)

(3)

(2)

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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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點擊【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誤用回報作業】，進入作業畫面。

〔注意〕

屬未進行使用回報作業個案，請點擊【新增誤用回報作業】

會扣減藥物存量，如步驟(2)。

屬已進行使用回報作業個案，請自「使用回報清單」點擊個案左欄【新增】

不會扣減藥物存量，如步驟(3)

(2) 點擊【新增誤用回報作業】，進入填報畫面：

(2.1)填寫各項欄位（標示※為必填欄位），完成後點擊【儲存】。

分類大項：為下拉清單，請選擇「COVID-19」。

分類細項：為下拉清單，請依本次誤用藥物選擇「Paxlovid」或「Molnupiravir」。

物資品項：為下拉清單，Paxlovid 請選擇「Pfizer」；Molnupiravir請選擇「MSD」。

姓名：請輸入誤用個案姓名。

性別：請選擇誤用個案性別。

出⽣年⽉⽇：請輸入⻄元年⽉⽇（格式為 YYYY/MM/DD），可自行輸入或自系統

小月曆選擇。

投藥劑量：請填入「1」。

給藥日期：依給予藥物日期填入。

批號-效期-庫存量：請選擇本次給予之藥物批號。

用藥對象：為下拉清單，請依用藥個案情況選擇對應選項，包括「誤用(需賠償)」、

「誤用(不需賠償)」或「換貨移出」等。

數量：請填入數字，同「投藥劑量」欄位。

「賠償金額」、「付款日期」、「收據編號」及「原因」等欄位為非必填。

(2.2)已完成誤用回報之個案，可回到【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誤用回報作業】畫面，於

「誤用回報作業」區塊設定各欄位查詢條件後，點擊【查詢】；或於下方「※誤用回

報清單」進行檢視（「資料來源」欄位會顯示「新增誤用」）。

〔注意〕

因誤用回報清單無提供編輯功能，如發現回報資料誤植時，請先依第(4)點刪除回報

個案後，屬未進行使用回報作業個案，請依(2)執行「新增誤用回報作業」；屬已進

行使用回報作業個案，請依附件 8修改回報資料後，再依(3)執行誤用回報作業。

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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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已進行使用回報作業個案操作誤用回報作業時，請於【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誤用回報

作業】畫面下方「※使用回報清單」，點擊欲回報個案左欄「新增」，進入回報頁面：

(3.1)填寫各項欄位（標示※為必填欄位），完成後點擊【儲存】。

用藥對象：為下拉清單，請依用藥個案情況選擇對應選項，包括「誤用(需賠償)」、

「誤用(不需賠償)」或「換貨移出」等。

數量：請填入數字，同「投藥劑量」欄位。

分類大項、分類細項、物資品項、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投藥劑量、給藥日

期、批號-效期-庫存量：不可異動欄位，如需修改資料，請依附件 8進行。

賠償金額、付款日期、收據編號、原因：非必填欄位。

(3.2) 已完成誤用回報之個案，可回到【庫存管理＞使用回報＞誤用回報作業】畫面，於

「誤用回報作業」區塊設定各欄位查詢條件後，點擊【查詢】；或於下方「※誤用回

報清單」進行檢視（「資料來源」欄位會顯示「修改使用回報」）。

(4) 欲刪除已完成誤用回報作業之個案時，選取回報個案最左欄「」方塊後，點擊「刪除選

取」並確定，即可刪除該筆回報資料。

〔注意〕

資料來源為「新增誤用」之個案，回報資料經刪除後，原扣減之藥物存量將補回庫存。

如不慎誤刪除回報資料時，請依第(2)點重新執行【新增誤用回報作業】。

資料來源為「修改使用回報」之個案，回報資料經刪除後，將移回「※使用回報清單」，

藥物存量無異動。如不慎誤刪除回報資料時，請依第(3)重新執行誤用回報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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